
判決字號 112年憲判字第16號【提撥勞工退休金差額案】

原分案號 108年度憲三字第6號

判決日期 112年10月27日

聲請人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案由 聲請人因審理勞動基準法事件，認應適用之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規定牴觸
憲法，聲請解釋憲法。

主文 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規定：「雇主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前，估算前項勞工退

休準備金專戶餘額，該餘額不足給付次一年度內預估成就第53條或第54條第

1項第1款退休條件之勞工，依前條計算之退休金數額者，雇主應於次年度3月

底前一次提撥其差額，……」並未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15條保

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背，亦不生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問題。

1

理由 壹、原因案件事實概要及聲請人陳述要旨【1】

一、原因案件事實概要【2】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上字第947號勞動基準法事件之上訴人，因遭臺北

市政府勞動局查得，預估於中華民國105年度有34名勞工成就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53條規定之退休條件，而其勞工退休準備金（下稱勞退準

備金）專戶之餘額，不足給付上開勞工之退休金數額，卻未依同法第56條第2

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提撥差額，乃被依法處以罰鍰，並公布上訴人名稱

及負責人姓名。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

度訴字第386號判決駁回後，又提起上訴。聲請人因審理該上訴事件，認應適

用之系爭規定不符憲法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侵害人民財產權，牴觸憲法第7

條、第15條及第23條規定，乃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提出本件聲請。【3】

二、聲請人陳述要旨【4】

        系爭規定命雇主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前，估算次一年度成就勞基法第53條

或第54條第1項第1款退休條件之勞工退休金數額與勞退準備金專戶餘額之差

額（下稱退休金差額），於次年度3月底前一次提撥，其規範內容未考量勞退

準備金專戶餘額與雇主應給付之退休金數額存有差距，乃勞退準備金制度採

行責任準備制之當然結果，亦未考量雇主之事業單位規模大小、存續期間長

短、適用勞基法退休制度之勞工人數、符合退休條件人數及其退休金數額多

寡，以及雇主經營情形、財務狀況與給付能力，而於勞基法第55條第3項規定

已允許雇主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得分期給付已退休勞工之退休金下，又一

律命雇主須將僅為預估之退休金差額一次提撥補足，且未有緩和性措施或調

整機制；尤未基於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3項規定扶助並保護中小企業生存與

發展之意旨，特別斟酌對中小企業造成之不利益。故系爭規定造成雇主財產

權之侵害與所欲達到保障勞工請領退休金權益之目的間，欠缺合乎比例之關

係，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牴觸憲法第15條保障財產權之意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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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規定要求雇主一次提撥補足退休金差額，相較於勞基法第55條第3項

規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如無法一次發給

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分期給付。」二者規範目的既均在使勞工退休

時，能一次足額領取退休金，然系爭規定卻以「已成就」退休條件之勞工，

與「預估次一年度成就」退休條件之勞工為區別，在「已退休勞工」之雇主

與「預估成就退休條件勞工」之雇主間為差別對待，造成不平等，且所採取

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並無關聯性，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6】

貳、受理要件之審查及審查依據【7】

        按111年1月4日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除該

法別有規定外，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但案件得否受理，依該次修正施行

前之規定，憲法訴訟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案係於108年1月

31日繫屬，其受理與否，應依111年1月4日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即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2項定之。經核本件聲請，與上開規定要

件相符，爰予受理。【8】

參、審查標的【9】

        系爭規定即勞基法第56條第2項規定：「雇主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前，估算

前項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該餘額不足給付次一年度內預估成就第53條

或第54條第1項第1款退休條件之勞工，依前條計算之退休金數額者，雇主應

於次年度3月底前一次提撥其差額，……。」【10】

肆、形成主文之法律上意見【11】

一、本件所涉基本權利與審理原則【12】

        國家為改良勞工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之法律，實

施保護勞工之政策，憲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勞基法即國家為實現此一

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而立法者對於應設計如何內容或方式之保護勞工規

範，固有一定之形成空間，惟如因此對於人民基本權利構成限制，則仍應符

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13】

        按勞基法係國家本於保護勞工權益之意旨，由立法者所形成各項勞動條

件最低標準之法律，而保護勞工最低勞動條件之內容及其保障方式等之設

計，因涉及社會環境、經濟結構、勞雇關係等複雜之政策性問題，基於功能

最適之考量，立法者有一定之形成空間；勞基法第6章有關勞工退休制度，即

國家透過立法方式所積極建構之最低勞動條件之一，其中第56條規定之雇主

提撥勞退準備金義務，為照顧勞工生活方式之一種，至系爭規定課予雇主一

次提撥退休金差額之義務，影響雇主之資金調度及運用，限制雇主自由使

用、處分其財產之財產權。是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如係為追求正當公共利

益，且所採取之手段與正當目的之達成間具合理關聯，即與憲法比例原則無

違。【14】

二、系爭規定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背【15】

        勞基法第56條第1項前段關於雇主應按月提撥勞退準備金之規定，係73

年7月30日勞基法制定公布時即予明定，乃為促使雇主履行給付勞工退休金義

務，以貫徹保護勞工之憲法意旨，並衡酌政府財政能力、強化受領勞工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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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之雇主對勞工照顧義務之適當手段（司法院釋字第578號解釋理由書第2

段參照）。【16】

        上述勞基法規定之勞退準備金提撥制度，係採部分提存之責任準備制，

且雖自勞基法施行時即有提撥率範圍及各事業單位擬定提撥率應考量因素之

明文（74年7月1日訂定發布之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2條、第3

條、104年11月19日修正發布之同辦法第2條及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之勞基

法第56條第1項規定參照），但擬定之提撥率究屬概算性質，並法定提撥率又

有相當幅度之彈性（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從而事業單位若長期以最低

提撥率提撥，經相當期間，易致勞退準備金不足，則於事業單位無預警關

廠、歇業時，常生無力支付勞工退休金，而影響勞工權益之情事（立法院公

報第104卷第9期院會紀錄第110、111及138頁參照）。故為避免事業單位歇

業時，勞工因雇主未依法提撥或未足額提撥勞退準備金，影響勞工日後請領

退休金之權益（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勞基法第56條立法理由參照），乃於

104年2月4日增訂公布系爭規定，令雇主於當年年度終了前估算次年度退休

金差額，並於次年度3月底前補足之。其目的係為使雇主及早準備，確保次年

度退休之勞工能獲得法定足額退休金，降低雇主因突發性企業財務問題，影

響勞工退休金之籌措，以強化勞工請領退休金權益之保障。是系爭規定之立

法目的符合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國家應實施保護勞工政策之意旨，核屬正

當。【17】

        系爭規定雖要求雇主應將所估算之次年度退休金差額，於勞工退休金給

付時點尚未全然屆至之次年度3月底前即一次提撥，惟此所令雇主一次提撥之

次年度3月底，核係勞工成就退休條件年度之3月底，故就確保雇主履行該年

度已成就或隨時可能成就之勞工退休金給付義務言，係有即時預防，並預警

雇主之勞退準備金專戶餘額將不足支應勞工退休金，而具強化勞工退休權益

保障之效益。【18】

        又系爭規定令雇主撥補勞退準備金專戶餘額之金額，雖係指不足給付次

一年度內成就退休條件之勞工退休金數額之差額，而包含符合自願退休條件

之勞工退休金金額（勞基法第53條規定參照），致具相當之預估性；惟所要

求雇主撥補者，僅及於次一年度在法制上享有退休權利之勞工退休金金額與

勞退準備金專戶餘額之差額，且此等差額之多寡，又繫於雇主如何履行其提

撥勞退準備金義務。申言之，雇主若確實依法規規定擬定「適切」提撥率且

按月提撥，或於勞工退休金條例（即勞退新制）於94年間施行後，依該條例

第13條第1項規定，按精算之提撥率於5年內足額提撥勞退準備金，則雇主每

年應一次提撥補足之退休金差額尚屬有限；況可避免因金融機構對事業單位

之放款意願所影響之資金調度（勞基法第56條第7項規定參照），減少雇主須

於短期內籌措較高額退休金所衍生之財務問題。從而，就確保雇主履行即將

到來且隨時可能成就之勞工退休金給付義務言，系爭規定所要求預估補足之

金額範圍並不至過於廣泛。【19】

        再者，系爭規定雖係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並自公布日施行，惟雇主

係於系爭規定施行之當年度即104年度終了前，始須估算退休金差額，並於次

年度3月底一次提撥退休金差額。是雇主依系爭規定初次應提撥退休金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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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有超過1年之準備時間，而此等準備時間，核具有過渡期間之實質效益。

【20】

        此外，關於雇主提撥之退休金差額（包含所預估符合自願退休條件之勞

工退休金金額），法制上又有配套規範，即此等退休金差額得列報為實際提

撥年度之事業單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費用（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1條

第8款第4目規定、已廢止之財政部104年11月10日台財稅字第10400608350

號令及同已廢止之財政部106年5月17日台財稅字第10604006020號令參

照），以及所匯集之勞工退休基金具不得低於當地銀行2年定期存款利率之基

金運作收益保證（勞基法第56條第4項規定參照），暨勞退準備金累積至足以

支應勞工退休金時，得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准暫停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提

撥及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參照）等，以適度衡平雇主於其勞工退休金給付義務

尚未全然屆至時，即須一次提撥退休金差額所受之財產權限制。【21】

        況勞退準備金專戶乃用以支付已成就退休條件勞工之退休金，故勞退準

備金專戶餘額之多寡，除涉及雇主按月提撥之勞退準備金外，尚受雇主所應

支付退休金金額之影響。申言之，勞退準備金之提撥率、退休勞工人數及其

等退休金金額、在職勞工適用勞基法退休制度（即勞退舊制）之人數及其等

每月薪資等等，均係影響勞退準備金專戶餘額多寡之因素；尤其勞工退休金

條例（即勞退新制）於94年間施行後，隨勞基法施行時間之推進，適用勞基

法退休制度者將逐年遞減（勞工退休金條例第8條規定參照），即應依勞基法

第56條第1項規定提撥勞退準備金者將越少，而相對於因選擇勞退舊制之勞工

原則上將在該事業單位退休，則以勞退準備金優先支付勞工退休金之個案將

會增加（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參照），從而雇主提撥之

勞退準備金與各事業單位成就退休條件之勞工退休金間，產生不足額之風險

及金額均將提升，而更彰顯系爭規定之即時預防效益。【22】

        綜上，系爭規定命雇主一次提撥補足經估算之退休金差額，既具有即時

預防之效益，且所要求預估補足之金額範圍又不至過於廣泛，並有得認列為

提撥年度之事業單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費用、收益保證及暫停提撥等之配套

措施，暨雇主就初次提撥退休金差額具1年準備時間，以適度衡平雇主權益，

亦難謂未兼顧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3項規定國家應扶助並保護中小型經濟事

業之意旨，故系爭規定之手段尚在合理範圍，而與所欲達成強化保障勞工請

領退休金權益之正當目的間具有合理關聯，並未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

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背。【23】

三、系爭規定尚不生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問題【24】

        按勞基法先後以第55條第3項前段及系爭規定，所為雇主確定給付制之勞

工退休金給付義務及退休金差額提撥義務之規範，其等目的固均為保障勞工

退休權益，惟勞基法第55條第3項前段規定係就雇主如何給付勞工退休金，課

予雇主原則上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但例外得分期給付之義務；

系爭規定則係就如何確保雇主將來給付勞工退休金之能力，所課予雇主應於

勞工成就退休條件年度之3月底前一次提撥退休金差額之義務；故而，二者係

分別針對雇主履行給付義務與提撥義務之方式，所為之規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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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言之，勞基法第55條規定之勞工退休金制度因採雇主確定給付制，是

雖有同法第56條之勞退準備金提撥制，但亦難免於事業單位同時要退休之勞

工人數太多或發生財務問題之特殊情況，致生應給付之退休金超過勞退準備

金，而雇主卻無力支付該不足額之情形，加以勞基法第55條規定之勞工退休

金制度係於73年7月30日勞基法制定公布時即予明定，是當時乃基於顧及雇

主負擔能力之目的（73年7月30日制定公布勞基法第55條之立法理由參

照），在同條第3項前段為雇主得報准分期給付之規定，使雇主於依法提撥之

勞退準備金不敷支付，且事業之經營或財務確有困難時（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9條規定參照），得報准分期履行其之給付勞工退休金義務，以緩和雇主之

資金調度與財務負擔。【26】

        至系爭規定則係勞基法於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時始予增訂，其施行距

勞基法第56條第1項所定勞退準備金之開始提撥日（75年11月1日），已近30

年，核係為因應勞基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所採部分提存之責任準備制及具相當

彈性之提撥率，所致勞退準備金專戶之餘額，不足支應隨時可能成就之雇主

給付勞工退休金義務而設，具有預警雇主之勞退準備金專戶餘額將不足支應

勞工退休金，以強化勞工退休權益保障之目的；且就該提撥之退休金差額，

則另訂有費用認列、收益保證及暫停提撥等配套措施。【27】

        從而，勞基法第55條第3項前段規定及系爭規定，雖同具保障勞工退休權

益之目的，但係立法者為保障勞工退休權益，對雇主所為之不同義務規定。

亦即勞基法第55條第3項前段係就已對個別勞工原則上應負一次具體給付退休

金義務之雇主，為兼及其負擔能力，而為雇主得報准分期給付之規定；至系

爭規定則是就所有雇主課予補足退休金差額義務之規定，係對受領勞工勞動

給付之雇主，所為確保其給付勞工退休金負擔能力之預防措施；二者各有其

立法時空背景下欲因應之法制問題，致因而課予雇主之不同義務，以及因此

採取不同之履行義務方式及相應之配套或緩和措施，尚無可相提並論性。是

系爭規定未如勞基法第55條第3項前段，為類如「雇主如無法一次發給時，得

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分期給付」之彈性措施規定，尚不生違反憲法第7條平

等原則之問題。【28】

四、結論【29】

        綜上所述，系爭規定並未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15條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背，亦不生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問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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